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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09 年度内,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与公司(含子公司)经营性资

金往来发生额为 945.94 万元；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（未扣 月 31ᰀ 月 31ᰀ



            

附件 单位：万元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
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

系

上市公司核

算的会计科

目

2009年期初占

用资金余额

2009年度占用

累计发生金额

（不含利息）

2009年度占

用资金的利

息（如有）

2009年度偿还

累计发生金额

2009年期末占

用资金余额
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

现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无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非经营性占用

小计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前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无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非经营性占用

小计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总计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系
上市公司核算的

会计科目

2009年期初往

来资金余额

2009年度往来

累计发生金额

（不含利息）

2009年度往

来资金的利

息（如有）

2009年度偿还

累计发生金额

2009年期末往

来资金余额
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11.66  35.86  －  1.18  23.02 预付租金 经营性往来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-221.03  910.00  －  548.97  140.00 工程承建款 经营性往来

浙江精工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9.25  －  －  8.80  0.45 商品销售款 经营性往来

湖北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-  0.08  －  －  0.08 加工费 经营性往来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 38.16  －  －  24.47  13.69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

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 30.34  －  －  30.34  －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

精功镇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725.00  －  －  725.00  － 工程承建款 经营性往来

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应收帐款  33.53  －  －  33.53  － 工程承建款 经营性往来

小计  603.59  945.94  －  1,372.29  177.24

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管理层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-10.78  127.59  -  32.61  84.20 工程承建款 经营性占用

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管理层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10.29  2,117.58  -  2,123.26  4.61 商品销售款 经营性占用

诺派建筑材料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管理层控制的公司 预付账款  -12.50  370.79  -  116.80  241.50 材料采购款 经营性占用

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管理层控制的公司 应收账款  503.68  3,913.60  -  3,872.80  544.49 商品销售款 经营性占用

小计  490.69  6,529.56  -  6,145.47  874.80

上海拜特钢结构设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 预付账款  5,629.65  37.21  －  129.83  5,537.03 非经营性往来

小计  5,629.65  37.21  －  129.83  5,537.03 非经营性往来

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

人
无 －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 － 非经营性往来

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无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非经营性往来

总计 6,723.93   7,512.71   － 7,647.59   6,589.07   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：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：________

              上市公司2009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

 编制单位: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

属企业

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

公司管理层及其附属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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